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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4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海教中字第1130024634號令發布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意願，創造多元化

且彈性的學習環境，並於過程中提升學生溝通表達、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

之能力，特訂立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自主學習專題課程，係由學生自主提出學習目標，指導教師規

劃以行動導向、問題導向之實作內涵，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分組執行的

學習模式，讓學生有階段性明確的具體目標，進而提升主動學習能力。 

三、申請資格： 

(一)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每位教師以指導一門大學部自主學習專題課程為補

助標的，課程名稱以「自主學習專題課程」為原則，或於本校教學務系統

課程內容之備註欄位填寫「本課程為自主學習專題課程」。每學期至多申

請一門課程，且同一門課程不得重複申請教務處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相關計畫之補助。 

(二)申請之課程若同一學期開設同性質之專題研究課程，本要點不予補助。 

(三)本校日間學制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每位學生每學期以參加一

門課程為限，且同一學期不得修習同性質之專題研究課程。 

四、學分認定： 

(一)申請本計畫之課程不限必修或選修，但須具本校認列學分之課程。 

(二)每位學生修習該課程領域之學分認列上限，依各系所修課規定訂定。 

五、執行期程：以一學期為原則。 

六、申請方式： 

(一)課程主題規劃以強調結合國家重點領域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為優先，

如：離岸風電、漁電共生、智慧航運、物聯網、生物醫學、綠能科技、智

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或以教師專長及研究領域為原則。 

(二)請於公告指定時間內，填寫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申請書(附件一)，並

將電子檔案寄至指定信箱，審核通過名單將公告於學校首頁及高教深耕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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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額度：每年補助額度與件數，視當年度預算及本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審議補助。 

(一)教師指導課程之材料費：經審查通過之課程，每案指導材料費計算以課程

修課學生數為計算標準，指導一位學生補助業務費新臺幣3仟元為原則，

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整，並於當學期第二週前檢附本校教學務系統開課

畫面及修課學生名單相關證明文件，始核撥其經費。 

(二)學生成果獎勵機制：鼓勵參與課程學生將課程研究成果至學術團體(如:學

會、協會或研討會等)進行發表，或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如：國

際、全國或其他政府機構及知名企業、財團法人或協會等)，另核發獎勵

金。最晚須於下一個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並填寫獎勵申請表(附件二)，每

組至多申請一項獎勵，發表形式如下： 

1.海報發表：檢附主辦單位發表相關文件，每組核發新臺幣5佰元獎勵金。 

2.口頭發表：檢附主辦單位發表相關文件，每組核發新臺幣1仟元獎勵金。 

3.期刊論文發表：檢附主辦單位相關證明文件，每組核發新臺幣2仟元獎

勵金。 

4.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得獎：檢附主辦單位相關證明文件，每組核

發新臺幣4仟元獎勵金。 

八、公告時間：計畫申請、審查結果及結案報告時間，依公告時間為主。 

九、權利與義務 

(一)獲補助之計畫應配合繳交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成果報告(附件三)電子

檔寄至指定信箱，並請教師確實督導學生學習成效，其執行成果將列入未

來計畫申請之評核依據。 

(二)獲補助之計畫應參加本校辦理的成果展示、心得發表、成果交流會等活動，

且成果作品得於學校網站等處進行公開發表。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本中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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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 

課程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系所  教師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協同教師單位 
(無則免填) 

 
協同教師姓名 

(無則免填) 

 

開課學年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年級班別  

課程名稱  選課類別 □必修 □選修 

課號  學分數   學分 

課程領域 

□離岸風電 □漁電共生 □智慧航運 □物聯網  □生物醫學 

□綠能科技 □智慧機械 □國防產業 □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SDGs 

□其它，說明：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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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設計簡

要說明 

(請註明為逐週或採密集方式授課) 

 

學生學習具體產

出成果 

 

學生學習方法及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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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瞭解申請本計畫之課程不得重複申請本中心相關計畫之補助且同一學

期未開設同性質之專題研究課程。 

□ 本人瞭解申請本計畫之課程若獲補助者，需於當學期第二週前檢附本校教

學務系統開課畫面及修課學生名單相關證明文件，始補助其經費。 

□ 本人瞭解補助教師指導課程之材料費係以課程修課學生數為計算標準，指

導一位學生補助業務費新臺幣3仟元為原則，最高補助新臺幣5萬元整；且

經費使用須符合「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申請教師親筆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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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 

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開課學年期   學年度第 學期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課號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學號  手機號碼  

身分證字號  
匯款帳號 

(銀行需額外提供分行)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發表形式 

□海報發表：獎勵金五佰元 

□口頭發表：獎勵金壹仟元 

□期刊論文發表：獎勵金貳仟元 

□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得獎：獎勵金肆仟元 

申請條件 

1.凡參加本校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計畫之在學學生。 

2.每組填寫一份獎勵申請表，至多申請一項獎勵，最晚須於下一個學期

結束前提出申請。 

附件 

1.該篇論文之期刊抽印本或接受函。 

2.主辦單位發表接受文件。 

3.參賽及獲獎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單位 

申請學生姓名： 

 

授課教師： 

 

 

單位主管（系主任）： 

 

 

一級主管（院長）： 

 

 

教務處教學中心 

□通過 

□不通過，原因：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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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生自主學習專題課程 

成果報告 

教師系所  教師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協同教師單位 
(無則免填) 

 
協同教師姓名 

(無則免填) 

 

開課學年期   學年度第 學期 選課類別 □必修 □選修 

課程名稱  課號  

參與學生數  學分數   學分 

課程執行重點 

 

具體措施 

與成果亮點 

(請詳細填寫課程執行過程與具體教學設計做法、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方式、課程執行前

後學生學習成效轉變) 

 

執行的反思 

與心得 

 

 


